
住宿协议 
 

适用范围 

第 1 条 

1.  本住宿设施与住宿者之间签订的住宿协议及相关合同应遵循本协议的规定，对于本协议未

规定的事项，应依法律或普遍确立的惯例来处理。 

 

2. 本住宿设施根据法律和惯例以不违反法律和惯例的范围与住宿者进行特别约定时，尽管前

项规定，但该特别约定仍将优先适用。 

 

住宿契约的申请 

第 2 条 

1. 住宿者在申请住宿协议时，请提供以下信息给本住宿设施： 

(1) 住宿者的姓名、住址、年龄、性别、国籍和职业； 

(2) 入住日期和预计到达时间； 

(3) 住宿费用（通常根据附表第1项的基本住宿费用）； 

(4) 若年龄未满18岁，则需提供监护人签署的同意书； 

(5) 若年龄未满15岁，则需有监护人陪同； 

(6) 其他本住宿设施认为必要的事项。 

 

2. 申请住宿的人在本住宿设施要求提供记载有住宿者姓名、地址、电话号码等在内的住宿者

名簿时，即使在住宿协议成立后，也应立即提供。 

 

3. 本住宿设施可能在预订日期之前的任意日期，通过住宿客户提供的联系方式致电确认预

订。 

 

4. 若住宿客户在住宿期间提出延长住宿超过第2条所述的住宿日期的申请，住宿设施将视该申

请为新的住宿协议申请，并在申请提出时处理。 

 

住宿协议的成立及相关事项 

第 3 条 

1. 当本住宿设施接受了上一条的申请后，住宿协议即成立。然而，如果无法证明申请者接受

了本住宿设施的承诺，或者能够证明住本宿设施没有接受协议，则不适用此规定。 

 

2. 如果本住宿设施在网站上错误地列出住宿费用，或者在电话中提供错误的住宿费用，并以

该费用为基础接受了住宿申请，而该费用明显低于前后日期的住宿费用时，如果未在该费用上



标注或提供“限定”、“特别”、“促销”等低价的理由，则根据民法的错误承诺，住宿协议

将被视为无效，并会立即通知申请者。 

 

3. 当根据第1款的规定成立住宿协议时，申请者应在住宿期间的基本住宿费用限度内，按本住

宿设施规定的日期支付预订金。 

 

4. 预订金将首先用于住宿客最终应支付的住宿费用，如果发生适用第6条和第17条规定的情

况，则按照违约金和赔偿金的顺序使用，如果还有余额，则在根据第11条规定支付费用时退

还。 

 

5. 如果未能在住宿设施指定的日期前支付第3款规定的预订金，则住宿协议将失效。然而，仅

限于在指定预订金支付日期时，本住宿设施已向住宿客告知该事项。 

 

不要求支付预订金的特别约定（下称“特约”） 

第 4 条 

1. 尽管有前条第3款的规定，本住宿设施有可能视情况同意不要求在协议成立后支付预订金的

特约。 

 

2. 在接受住宿协议申请时，如果本住宿设施没有要求支付前条第3款规定的预订金，且没有指

定该预订金的支付期限，则将视为同意了前项的特约。 

 

拒绝订立住宿协议的情况 

第 5 条 

本住宿设施有权在以下情况下拒绝订立住宿协议： 

(1) 申请住宿不符合本条款的情况； 

(2) 因客房已满导致无空房； 

(3) 申请住宿者存在违反法律、公共秩序或良好风俗的行为可能； 

(4) 申请住宿者在住宿设施内提出了无理的要求，并可能扰乱本住宿设施的正常运营时； 

(5) 申请住宿者属于以下情况： 

o (イ) 涉及《暴力团等对策法》（平成4年3月1日施行）规定的指定暴力团及成员或相关人

员、暴力团准构成人员或其他反社会势力； 

o (ロ) 由暴力团或暴力团成员管理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o (ハ) 公司或组织中有暴力团成员担任高管； 

o (ニ) 反社会团体、反社会团体成员及其相关人员； 

(6) 申请住宿者对其他住宿客造成明显困扰； 

(7) 申请住宿者明显患有传染型疾病； 

(8) 申请住宿者在住宿期间因高声歌唱、喧哗、奏乐等方式扰乱其他住宿客的生活； 

(9) 申请住宿者被判别为不具备支付能力； 

(10) 申请住宿者行为可疑； 

(11) 申请住宿者要求暴力行为或提出不合理的要求； 

(12) 因天灾、设施故障或其他不可抗力的原因无法提供住宿服务； 



(13) 申请住宿者因醉酒，给其他住宿客带来严重困扰，或者对其他住宿客进行言行上的骚

扰； 

(14) 申请住宿者隐瞒自身的商业目的而申请住宿。 

 

住宿客的协议解除权 

第 6 条 

1. 住宿客可以向住宿设施提出解除住宿协议的请求。 

2. 当住宿客解除全部或部分住宿协议时（除非根据第3条第3款规定，本住宿设施指定了预订

金支付期限并要求支付，在此支付期限之前住宿客解除了住宿协议），本住宿设施将根据附表

第2条规定收取违约金。但是，如果本住宿设施同意了第4条第1款的特约，对于住宿客解除住

宿协议时的违约金支付义务，只有在住宿设施向住宿客告知时才适用。 

3. 当住宿客未在住宿日期当天的24:00之前到达且未提前通知时，本住宿设施将将视为住宿客

主动解除了住宿协议。 

 

本住宿设施的协议解除权 

第 7 条 

1. 当本住宿设施认为存在以下情况时，有权解除住宿协议： 

(1) 住宿客存在或被认定存在违反法律、公共秩序或良好风俗的行为可能，或者已经进行了这

样的行为。 

(2) 住宿客在住宿设施内提出了无理的抱怨或要求，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扰乱了住宿设施的秩

序。 

(3) 住宿客符合以下情况： 

(イ) 涉及暴力团、暴力团成员、暴力团准成员、暴力团关联人员或其他反社会势力。 

(ロ) 涉及暴力团或暴力团成员支配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ハ) 公司高管成员中含有暴力团成员。 

(4) 住宿客对其他住宿客造成明显困扰。 

(5) 住宿客明显患有传染病。 

(6) 住宿客实行暴力行为或提出不合理的要求。 

(7) 因不可抗力，如天灾等原因，无法提供住宿服务。 

(8) 住宿客有明显的醉酒或其他情况，可能给其他住宿客带来严重困扰，或者住宿客已经对其

他住宿客造成严重困扰。 

(9) 在指定场所以外吸烟、恶意损坏消防设备等，或者违反本协议规定的“使用规则”。 

(10) 在住宿协议成立后发现住宿客符合第5条第11款规定的情况。 

(11) 住宿申请者未立即响应住宿设施根据第2条第2款的请求时。 

 

2. 本住宿设施根据前项规定解除住宿协议时，若解除原因符合前项第7号，则应退还住宿客尚

未享受的住宿服务等费用。若属于其他解除原因，则不予退还住宿客尚未享受的住宿服务等费

用，作为违约金收取。 

 

登记住宿 

第 8 条 



1. 住宿客应在住宿当天，在住宿设施前台登记以下事项： 

(1) 住宿客的姓名、年龄、性别、住址和职业 

(2) 外国人应提供国籍、护照号码、入境地和入境日期 

(3) 核对并复印护照 

(4) 退房日期和预计退房时间 

(5) 其他住宿设施认为必要的事项 

2. 若住宿客打算使用代替现金的方式进行第11条规定的费用支付（如信用卡等），请在登记

时提前出示。 

 

客房使用时间 

第 9 条 

1. 住宿客可以在下午4点至第二天上午10点之间使用住宿设施的客房。但若是在连续入住的情

况下，除到达日和退房日外，可以全天使用客房。 

 

2. 不论第1款的规定，住宿设施可能会同意在规定时间之外使用客房。在这种情况下，将收取

额外的房间使用费用，按照租赁规定收取。 

 

遵守使用规则 

第 10 条 

住宿客应在住宿设施内遵守本协议规定的“使用规则”。 

 

费用支付相关 

第 11 条 

1. 住宿客应支付的住宿费用及其计算方法详见附表第1条。 

2. 前项住宿费用应在日本货币或住宿设施认可的信用卡等可以替代的方式下，于住宿客办理

入住手续时或住宿设施发起请求时，在前台支付。 

3. 在本住宿设施提供了客房，并且客房已经可以使用后，即使宿泊客未选择入住，住宿费用

仍将收取。 

 

本住宿设施的责任相关 

第 12 条 

1. 本住宿设施在履行住宿协议及相关合同，或由于未履行上述合同而给住宿客造成损害时，

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如果这不是因为本住宿设施的过错造成的，则不适用此条款。 

 

2. 本住宿设施应承担的责任始于住宿客在前台登记入住时，结束于住宿客退房离开时。 

 

3. 本住宿设施已加入旅馆赔偿责任保险以应对火灾等意外情况。 

 

无法提供预订客房时的处理契約した客室の提供ができないときの取扱い 

第 13 条 

1. 当本住宿设施无法提供预订客房时，应征得住宿客的同意，并尽可能安排提供同等条件的

其他住宿设施。 



 

2. 如果本住宿设施无法安排其他住宿设施，将支付相当于违约金的补偿费用给住宿客，该补

偿费用将用于支付损害赔偿。但，如果无法提供客房的原因无法归责于本住宿设施时，本住宿

设施则不会支付补偿费用。 

 

寄存物品的处理相关 

第 14 条 

1. 本住宿设施不接受存放现金、贵重物品、艺术品、古董、易碎品、液体物品、生鲜等物

品。 

2. 住宿客交由前台保管的物品发生减少、遗失、损坏等损害时，除非属于不可抗力的情况，

否则本住宿设施将赔偿该损害。然而，如果本住宿设施要求宿泊客事先明确该物品的种类和价

值，而宿泊客未进行明确说明，则本住宿设施只会最多进行3万日元（含税）的损害赔偿。 

3. 对于客人自行携带进入本住宿设施内、未存放在前台的物品、贵重品和现金，如因本住宿

设施的过失导致丢失、损坏等损害，本住宿设施将承担赔偿责任。然而，对于客人事先未明确

种类和价值的物品，除非本住宿设施故意或严重过失，否则本住宿设施只会最多进行3万日元

（含税）的损害赔偿。 

4. 住宿客交由前台保管的行李出现划痕、凹痕等情况不在保证范围内。 

 

住宿客的行李或随身物品的保管相关 

第 15 条 

1. 如果住宿客的行李在入住前送达本住宿设施，并且在此之前得到本住宿设施的同意，宿泊

设施将负责安全保管，等待住宿客在前台办理入住手续时交还。 

2. 如果住宿客退房后，忘记了自己的行李或随身物品在本住宿设施内，本住宿设施发现并确

认所有者身份后，将联系该所有者并征求指示。然而，如果无法找到所有者或者所有者没有提

供指示，则根据法律规定进行处理： 

(1) 现金和贵重物品：在发现后保管7天后，交由最近的警察局。 

(2) 生鲜食品：不论价格或过期日期，当日处理。 

(3) 其他物品：在发现后保管14天后，处理。 

 

3. 本住宿设施将根据遗留物品的性质进行适当处理，可以随时检查其内容，并根据需要将其

归还给所有者或按照前述规定进行处理。住宿客不得对此提出异议。 

 

4. 对于住宿客行李或随身物品的保管责任： 

在第1种情况下，即住宿客行李在入住前送达本住宿设施的情况，本住宿设施将遵循第12条第1

款的规定。 

在第2种情况下，即住宿客退房后遗留物品的情况，本住宿设施将遵循第12条第2款的规定。 

 

停车场的相关责任 

第 16 条 

如果住宿客使用本住宿设施的停车场，无论是否寄存了车辆的钥匙，本住宿设施仅提供停车

位，不承担车辆管理责任。但是，如果在停车场管理中，由于本住宿设施的故意或过失造成损

害时，本住宿设施承担将相应的赔偿责任。 



 

 

住宿客的相关责任 

第 17 条 

1. 如果因住宿客的故意或过失导致本住宿设施受到损害，该住宿客应向本住宿设施赔偿损

失。 

2. 为了确保顺利提供住宿服务按照住宿契约的内容，如果住宿客发现本住宿设施提供的住宿

服务与契约内容不符，应立即通知本住宿设施。 

3. 由于本住宿设施禁止吸烟（指定吸烟区除外），若在客房或设施内发现吸烟情况，住宿客

将按照附件第3条规定承担客房清洁费及客房销售损失赔偿责任。 

 

免责事项 

第 18 条 

本住宿设施内的电脑通信服务由客人自行负责。如果因系统故障或其他原因导致服务中断，从

而造成用户损失，本住宿设施不承担任何责任。此外，如果因为使用电脑通信服务而对本住宿

设施或第三方造成损害，住宿客需赔偿相应损失。 

 

拒绝住宿相关 

第 19 条 

在以下情况下，本住宿设施可能会拒绝住宿客继续使用本设施： 

(1) 住宿客已经或可能采取对本住宿设施不利的行为。 

(2) 住宿客违反了本契约(包括当住宿设施认为可能违反的情况)。 

 

 

附表第 1 条宿费等详细内容(与第 2 条第 1 項及第 11 条第 1 項有关) 

 

 详细内容 

 

 

住宿费总额 

基本住宿费 1. 住宿费(住宿套餐费用) + 消费税 

追加费用 2. 额外餐饮及其他使用费 + 消费税 

税金 除了根据法规规定的消费税以外的其他税收

（如住宿税和温泉税等） 

备注：基本住宿费根据本住宿设施的网站等公示的费用确定。不设定儿童费用。 

 

 

附表第 2(与第 6 条第 2 項有关) 

契约解除通知收到日 当天无联

络 

当天 前一天 9天前 20天前 



10人以下团体 100% 100% 0% 0% 0% 

10人以上团体 请另行签订合同 

(注) 对于10人以上的团体将另行签订合同。 

1. % 表示违约金占基本住宿费的比率。 

2. 如果取消预订天数或减少预订人数适用于违约期间，则按照相应比例收取违约金。 

3. 特别计划和预付计划将另行规定。 

 

附表第 3(与第 17 条第 3 項有关) 

 

客房内吸烟的清洁费用 每间客房2万日元（含税） 

客房内吸烟导致客房停售的费用 停售客房的天数 × 2万日元（含税） 

(注) 停售客房的天数由住宿设施根据实际中止销售的天数决定。但最多不超过10天。 

 

 

使用规则 
为了让客人安全舒适地使用我们的住宿设施，根据住宿合同第10条的规定，我们制定了以下使

用规则，请您予以配合。如果不能遵守这些规则，我们将不得不根据住宿合同第7条第1款拒绝

您的住宿并使用住宿设施，并且您可能需要承担我们遭受的损失，请特别留意。 

 

■安全和防灾注意事项 

(1) 当您离开客房时，请确认锁好房门（我们的住宿设施采用自动锁）。在房间内尤其是睡觉

时，请锁好门内锁和门挂钩。 

(2) 客房内有逃生路线图，请在房门内侧查看。 

(3) 有访客到来时，请不要轻率地打开房门，保持门挂钩，然后确认访客身份。如果访客看起

来可疑，请立即联系前台。 

(4) 请勿在客房内与访客见面。 

(5) 请不要将客房用于除住宿外的其他目的。 

(6) 未满15岁的客人需由监护人陪同入住。 

(7) 请勿在客房内使用加热、烹饪等产生热量的设备，以及非宿舍指定的电熨斗等电器。 

(8) 客房、大堂等全面禁止吸烟。请不要在指定以外的地方吸烟。 

(9) 请不要使用会引起火灾的物品，如烟花、香、线香、蜡烛等，以及气味浓烈的物品。 

 

■关于贵重物品 

请使用客房内的保险箱存放现金和贵重物品。 

 



■支付方式 

我们不接受代购飞机、火车、观光巴士等车票，出租车费用，邮票费用，以及邮寄行李等费

用。 

 

■禁止携带以下物品进入本住宿设施 

(1) 动物等宠物（除导盲犬等辅助犬外）。若有携带辅助犬的需要，请事先通知。 

(2) 毒药、有害的化学品、散发剧烈气味或烟雾的物品。 

(3) 枪支、刀剑等法律禁止持有的物品。 

(4) 火药、挥发油等易爆、易燃、易引火的物品。 

(5) 发出噪音的物品。 

(6) 其他可能威胁其他住宿客安全的物品。 

 

■禁止在本住宿设施内进行以下行为 

(1) 参与赌博等违反刑法的行为。 

(2) 政治活动、选举活动、宗教活动。 

(3) 销售商品、广告宣传、捐款、签名等行为。 

(4) 未经许可的商业拍摄、录像等行为。 

(5) 携带食物进入餐厅并在其中食用。 

(6) 携带食材进入餐厅，并要求或委托员工烹饪（无论是否收费）。 

(7) 在设施内大声喧哗，或其他给他人带来困扰或不适的行为。 

(8) 在客房外使用提供的睡衣和拖鞋。 

(9) 在住宿期间使用外卖服务。 

(10) 其他可能影响住宿设施内安全和卫生的行为。 

 


